附件3

中山市普法提示单（督办性）（模板）

编号：〔XXXX〕X普督字第XX号

[责任单位全称]：

你单位因[具体事由，如“收到〔XXXX〕X普整字第XX号整改性提示后，未按要求反馈整改情况”“在202X年度普法工作中存在严重短板，被上级通报”]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》第五十七条及相关规定，现对你单位进行督办提示：

一、督办事项

（一）原提示/通报问题回顾：[简述此前提示指出的问题或通报的事项]

（二）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：[如“未反馈整改情况”“整改措施流于形式”“同类问题反复出现”等]

二、督办要求

（一）立即组织专题会议研究整改工作，明确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；

（二）于XXXX年XX月XX日前制定详细整改方案（含整改目标、具体措施、责任分工、完成时限）；

（三）于XXXX年XX月XX日前完成全部问题整改，并提交完整的整改报告及佐证材料；

（四）建立健全普法工作长效机制，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。

三、责任告知

如未按本提示要求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力，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》第五十九条及普法成效评价相关规定，采取以下措施：

（一）在全市范围内通报批评；

（二）建议你单位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；

四、反馈要求

请于XXXX年XX月XX日前将整改方案报送至 [司法行政部门名称]，并于XXXX年XX月XX日前报送整改完成报告（加盖单位公章，主要负责人签字）及相关佐证材料。

联系人：[姓名] 联系电话：[号码] 电子邮箱：[邮箱地址]

签发单位（盖章）： [司法行政部门全称]

签发日期：XXXX年XX月XX日

签收栏

接收人：__________ 接收日期：XXXX年XX月XX日

（本提示单一式两份，签发单位、接收单位各执一份）



